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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警語】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

險契約另外有約定外，安達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說明書。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

險與特性。 

 本商品可能風險有投資之法律風險、市場價格風險、信用風險、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

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當可能風險發生時，代收單位及安達人壽並不保證 100%

原始投資金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原始投資本金全部無法回收。要保人須留意當保單幣別與投資

標的係不同幣別時，則投資標的之申購、孳息及贖回將會因時間、匯率的不同，產生匯兌上的差

異，這差異可能使要保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可能造成損失。 

 本商品於投資標的交易時係以該標的計價幣別為之，「匯率變動風險」可能影響匯兌成本，因交

易需要在新臺幣與其他外幣兌換時或本商品約定之外幣彼此間兌換時，會因為匯率的變動而導致

成本的增加。匯率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二：（1）政治因素：該幣別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

政治因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2）經濟變動因素：該幣別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

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整等)之影響。 

 基金進行配息前可能未先扣除基金之行政管理相關費用(註：投資標的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

投資標的於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且基金的配息可能由基金的收益或

本金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金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金額減損。若基金有配息，則基金

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若基金有部分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時，則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若基金大部分或全部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時，則基金

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 基金禁止短線交易及其他異常交易，當違反短線交易限制時，或當其他異常交易影響基金投資管

理策略或損及整體基金受益人之權益時，依照各基金公司之相關規定，可能遭拒絶交易或收取短

線交易罰金，相關短線交易限制公佈於各基金公司網站。 

 本保單若有連結類全委帳戶，該類全委帳戶於資產提減(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且

類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

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類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比率並不代表報酬率，且類

全委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 類全委帳戶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

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選

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類全委帳戶之子標的清單可能因新增法人級別而變動。 

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安達人壽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

負責。 

  



【注意事項】 

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 本商品如有加值金，其加值金給付來源為本商品收取之費用或通路服務費。 

 本商品經安達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

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如本保險商品

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等)，審慎選擇保險商品。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

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商品為投資型保險商品，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

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並要求詳細解說保險之內容。 

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保險之保障部分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

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之保障。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

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 若因本商品或服務產生紛爭，您可透過親臨本公司、郵寄、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申

訴，本公司接獲申訴後，將即指派專人處理，並會以電話或信函通知處理結果。  

 本商品係由安達人壽所發行，並交由合作之保險經紀人/代理人代為招攬，惟安達人壽與該保險經

紀人/代理人並無僱傭、合夥等關係存在。各招攬單位備有本商品之保單條款及相關文件，要保人

須詳細閱讀，商品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憑。 

 本商品銷售文件係由安達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予各招攬單位，其上皆載有安達人壽審核編號。 

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

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

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例示性案例可至安

達人壽網站 www.chubblife.com.tw 查詢。 

 安達人壽財務、業務或本商品等公開資訊，歡迎至 www.chubblife.com.tw 查詢，或電洽免

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709詢問，或至安達人壽（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25

號 7樓）洽詢索取。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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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特性事項 

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

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 採『約定分期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 這是一項長期投保計畫，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

費。 
2. 只有在您確定可進行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畫。 
3. 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來其他一切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可以繳付之保險費額度。 

 採『彈性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 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

已解約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 
2. 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 要保人行使契約撤銷權期限 
 

 要保人得自保單送達之翌日起算十日內行使契約撤銷權。 

壹、保險計畫詳細說明 
 投資標的之簡介及被選定為投資標的之理由及標準：請詳閱『投資標的之揭露』。 
 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請詳閱『保險商品內容說明』。 
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與投資報酬之描述、範例：請詳閱『保險商品內容說明』及『範例說明』。 

貳、保險商品內容說明 
一、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 

(一) 保險費交付原則及限制 
1. 變額萬能壽險保險費(主約保險費)=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保險費須以元為單位， 

且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需足以支付三期保險相關費用。 
2. 最低目標保險費：100,000 元 
3. 最低超額保險費【單筆追加】超額保險費規定如下：保單有效期間且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80 歲(含)以下，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後，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000 元。 
4. 同一被保險人累積最高保險費限制： 

同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資型壽險有效契約累積所繳保險費總額，不得使身故保險金或

完全失能保險金超過下述限制： 
(1)被保險人 15 足歲-保險年齡 60 歲(含)：以新臺幣 2 億元為限。 
(2)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61-70 歲(含)：以新臺幣 1.3 億元為限。 
(3)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71 歲以上(含)：以新臺幣 4 千萬元為限。 

5. 繳別：彈性繳。 
6.投資標的規定： 

(1)投資標的最多可任選12檔，各投資標的分配比例之指定需為整數百分比且總和為

100%。 
(2)倘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繳費人其中1人達65歲，所連結投資標的不得為風險等級屬RR5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境外基金／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

權委託帳戶，及不得選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但如要保人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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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金融投資或財富管理經驗者，不在此限。 

(二)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保額變更的限制 
本契約下列金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比例，應在「保單帳戶

價值比率」以上，始得繳交該次保險費： 
一、 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 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 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 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之餘

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若已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投入投資標

的或貨幣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本契約下列金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比例，應在「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以上，始得變更基本

保額： 

一、 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 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 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 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

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若已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投入投資標

的或貨幣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

的之金額。 
第一項及第二項數值之判斷時點，以下列時點最新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率為準計算： 
一、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 
二、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三) 保險費不交付之效果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若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

支付當月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

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

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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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

事故時，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並應按日數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

費。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二、保險金給付項目及條件 

(一)、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若因受益人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後仍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收取保險成

本時，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身故保險金」給付。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

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三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

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

司不負給付責任。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

如有超過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

分之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其資產評價日依受益人檢齊申

請喪葬費用保險金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 
第五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
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

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

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附)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

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

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受益人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若已超過保單條款

第四十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

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二)、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四所列之完全失能等級之一，並經完全失能

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若因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致成完全失能後仍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收取保險

成本時，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受益人依保單條款第三十條約定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若已超過保單條款第四十條所約定

之時效，本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

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

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三)、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一百零一歲之保單週年日零時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該

日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應加計利息，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其利息計算方式應按存放於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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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標的計價幣別之貨幣帳戶之宣告利率，自本公司收到投資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逐日以日

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日。 
 

三、契約撤銷權之行使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

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

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

本公司仍應依本契約約定負保險責任。 
 

四、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

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保險成本)。 
八、期末之保險金額、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之情形。 

(若需要即時查詢您的保單帳戶價值或索取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 www.chubblife.com.tw 申請成

為保戶園地會員並登入帳號，我們立即為您提供更周詳的服務。) 
  

http://www.chubb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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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範例說明 
陳先生今年 35歲，投保「安達人壽新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丁型)」，躉繳保險費新臺幣 100萬元，

基本保額新臺幣 160萬元，投資標的配置比例為 100%的「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於契約有效期間，本

公司收取保單管理費及保險成本。以預估投資標的平均年報酬率 6％、2％、0％、－6％，且無辦理

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各年度的保單管理費、保險成本、保單帳戶價值、身故或完全失能給付

及解約金之金額如下表。 

 

 
註：上述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保單相關費用及投資相關費用，其相關費用請參閱本

商品說明書【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註：上表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係指尚未扣解約費用之金額，要保人申領解約金時須自解約當時之保單

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解約費用率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7% 6% 5% 0% 

註：上述範例數值假設每年帳戶報酬率維持不變。此報酬率並非保證，僅供參考之用，並不代表未

來之實際報酬。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1 35 1,000,000          1,000,000          21,333               935                    1,037,019          1,659,230                 964,428             20,981               924                    997,859             1,600,000                 928,009             
2 36 1,000,000          22,078               1,051                 1,075,370          1,720,592                 1,010,848          20,937               1,002                 995,641             1,600,000                 935,903             
3 37 1,000,000          22,850               1,183                 1,115,088          1,784,141                 1,059,334          20,893               1,092                 993,330             1,600,000                 943,664             
4 38 1,000,000          23,650               1,326                 1,156,218          1,849,949                 1,156,218          20,846               1,188                 990,926             1,600,000                 990,926             
5 39 1,000,000          24,477               1,473                 1,198,812          1,918,099                 1,198,812          20,798               1,272                 988,437             1,600,000                 988,437             
6 40 1,000,000          1,200                 1,664                 1,267,786          2,028,458                 1,267,786          1,200                 1,364                 1,005,614          1,608,982                 1,005,614          
7 41 1,000,000          1,200                 1,266                 1,341,307          1,877,830                 1,341,307          1,200                 1,424                 1,023,073          1,600,000                 1,023,073          
8 42 1,000,000          1,200                 1,452                 1,419,050          1,986,670                 1,419,050          1,200                 1,498                 1,040,807          1,600,000                 1,040,807          
9 43 1,000,000          1,200                 1,676                 1,501,225          2,101,715                 1,501,225          1,200                 1,584                 1,058,809          1,600,000                 1,058,809          
10 44 1,000,000          1,200                 1,935                 1,588,063          2,223,288                 1,588,063          1,200                 1,673                 1,077,080          1,600,000                 1,077,080          
15 49 1,000,000          1,200                 3,888                 2,101,035          2,941,449                 2,101,035          1,200                 2,215                 1,172,628          1,641,679                 1,172,628          
20 54 1,000,000          1,200                 3,650                 2,785,184          3,342,221                 2,785,184          1,200                 2,262                 1,276,367          1,600,000                 1,276,367          
25 59 1,000,000          1,200                 7,187                 3,688,836          4,426,603                 3,688,836          1,200                 2,766                 1,390,329          1,668,395                 1,390,329          
30 64 1,000,000          1,200                 7,109                 4,892,733          5,382,006                 4,892,733          1,200                 2,251                 1,516,817          1,668,499                 1,516,817          
35 69 1,000,000          1,200                 14,679               6,476,476          7,124,124                 6,476,476          1,200                 3,824                 1,652,001          1,817,201                 1,652,001          
40 74 1,000,000          1,200                 6,058                 8,615,784          8,788,100                 8,615,784          1,200                 1,298                 1,808,334          1,844,501                 1,808,334          
45 79 1,000,000          1,200                 12,253               11,468,884        11,698,262               11,468,884        1,200                 2,162                 1,980,894          2,020,512                 1,980,894          
50 84 1,000,000          1,200                 24,778               15,231,728        15,536,363               15,231,728        1,200                 3,597                 2,165,210          2,208,514                 2,165,210          
55 89 1,000,000          1,200                 49,763               20,157,085        20,560,227               20,157,085        1,200                 5,946                 2,358,551          2,405,722                 2,358,551          
60 94 1,000,000          1,200                 -                    26,892,729        26,892,729               26,892,729        1,200                 -                    2,590,478          2,590,478                 2,590,478          
66 100 1,000,000          1,200                 -                    38,139,214        38,139,214               38,139,214        1,200                 -                    2,909,650          2,909,650                 2,909,650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保險費
累積所繳
保險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 2%假設投資報酬率 6%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1 35 1,000,000          1,000,000          20,802               935                    978,263             1,600,000                 909,785             20,259               976                    919,470             1,600,000                 855,108             
2 36 1,000,000          20,373               1,050                 956,840             1,600,000                 899,430             18,721               1,188                 845,053             1,600,000                 794,350             
3 37 1,000,000          19,953               1,178                 935,709             1,600,000                 888,924             17,298               1,418                 776,255             1,600,000                 737,443             
4 38 1,000,000          19,537               1,313                 914,859             1,600,000                 914,859             15,985               1,663                 712,617             1,600,000                 712,617             
5 39 1,000,000          19,127               1,451                 894,281             1,600,000                 894,281             14,766               1,910                 653,735             1,600,000                 653,735             
6 40 1,000,000          1,200                 1,596                 891,485             1,600,000                 891,485             1,200                 2,176                 611,244             1,600,000                 611,244             
7 41 1,000,000          1,200                 1,726                 888,559             1,600,000                 888,559             1,200                 2,448                 571,041             1,600,000                 571,041             
8 42 1,000,000          1,200                 1,880                 885,479             1,600,000                 885,479             1,200                 2,759                 532,950             1,600,000                 532,950             
9 43 1,000,000          1,200                 2,059                 882,220             1,600,000                 882,220             1,200                 3,116                 496,799             1,600,000                 496,799             
10 44 1,000,000          1,200                 2,258                 878,762             1,600,000                 878,762             1,200                 3,513                 462,432             1,600,000                 462,432             
15 49 1,000,000          1,200                 3,524                 857,901             1,600,000                 857,901             1,200                 6,064                 312,711             1,600,000                 312,711             
20 54 1,000,000          1,200                 5,180                 829,438             1,600,000                 829,438             1,200                 9,443                 189,499             1,600,000                 189,499             
25 59 1,000,000          1,200                 8,082                 790,003             1,600,000                 790,003             1,200                 15,143               79,958               1,600,000                 79,958               
30 64 1,000,000          1,200                 12,912               730,388             1,600,000                 730,388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35 69 1,000,000          1,200                 22,263               634,154             1,600,000                 634,154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40 74 1,000,000          1,200                 40,250               467,525             1,600,000                 467,525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45 79 1,000,000          1,200                 76,884               161,712             1,600,000                 161,712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50 84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55 89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60 94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66 100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假設投資報酬率 -6%假設投資報酬率 0%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保險費

累積所繳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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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費用之揭露 
 請參考安達人壽新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附表一、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

一覽表及附表三、投資型壽險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 若遇費用改變，本公司應至少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保戶有利之費用調降，則不

在此限。 

肆、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附表及投資標的之揭露 

一、安達人壽新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一)、保單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

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

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基本保額：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之投保金額。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增加或

減少基本保額，且須符合第十條第二項約定。惟增加基本保額，需經本公司同意；減少

後之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如該基本保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

基本保額為準。基本保額增加或減少的申請，自本公司收到書面申請文件日的下一個保

單週月日生效，並批註於保險單。 
二、淨危險保額：係指依要保人在訂立本契約時選擇之保險型態，按下列方式所計算之金額

後，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值。惟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淨危險保額係指喪葬費用保險金。 
(一) 丁型：為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

值比率，與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三者之較大者。 
(二) 戊型：為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

之餘額，與保單帳戶價值，與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三

者之較大者。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若已依第十四條約定投

入投資標的或貨幣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

算。 
三、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所給付之金額。該金額以淨危險保額

與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總和給付，其中，淨危險保額及保單帳戶價值係以受益人檢齊申

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

計算。 
四、目標保險費：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之彈性繳付保險費，該保險費係依據要保人於投保當時

自訂預計繳交之保險費訂定，用以提供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障及投資需求。上開

繳交目標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網站所公告之規定。 
五、超額保險費：係指由要保人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為增加其保單帳戶價值，於目標保險

費以外另單筆追加之超額保險費。上開繳交超額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網站所

公告之規定，且累積已繳保險費總額不得使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超過本契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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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最高金額限制。 
六、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

發單、銷售、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

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七、保單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費用，並依

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八、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本契約身故、完全失能保障所需的成本(標準體之費率表如

附表五)。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險年齡

及淨危險保額計算，並依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除。 
九、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十九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契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

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二十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

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一、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

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十二、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 要保人所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 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再繳交之超額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三) 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 
(四) 加上按前三目之每日淨額，於承保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或保險費本公司實際入帳

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轉入新臺幣貨幣帳戶，依本公司當月之宣告利率，逐日以日

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三、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

日。 
十四、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

表二。 
十五、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

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十六、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

值或市場價值」。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七、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其價值計算方

式如下： 
(一) 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係依本契約項下各該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

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 無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係依下列方式計算： 

1. 前一日之投資標的價值。 
2. 加上當日投入之金額。 
3. 扣除當日減少之金額。 
4. 若當日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則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保險成本

及保單管理費。 
5. 加上利息。利息計算方式，係依本公司當月該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宣告利率，逐

日以日單利計算。 
十八、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其價值係依本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資標

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二款方

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十九、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

指該月之末日。 
二十、保險費年度：係指要保人繳付目標保險費之保單年度。惟若歷保單年度有目標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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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足之情形者，應依序補齊之，受遞補之保單年度為該筆目標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 
二十一、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係指下列數值： 

(一)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含)以上，四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六十

。 
(三)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含)以上，五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四十

。 
(四)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含)以上，六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二十

。 
(五)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含)以上，七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

。 
(六)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含)以上，九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零二

。 
(七)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含)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二十二、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在本公司網站宣告，用以計算貨幣帳戶

利息之利率，宣告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宣告利率不得為負值。不同貨幣帳戶之宣

告利率會有所不同。 
二十三、保險金扣除額：係指本公司於計算各項保險金時，因要保人曾經部分提領保單帳戶

價值而需自基本保額扣除之金額。 
二十四、匯率參考日：係指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二十五、收益實際分配日：係指現金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入本公司銀行帳戶之次一個工作

日。 
二十六、投資標的之相關費用：係指由本公司收取，以作為支付因投資標的所產生之各項相

關費用，其費用率如附表一。 
 
第三條  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

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前項情形，在本公司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

保險責任。 
 
第四條  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

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

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

本公司仍應依本契約約定負保險責任。 
 
第五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或於保險年齡達一百零一歲之保單週

年日零時仍生存時，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給付各項保險金。 
 
第六條  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要保人繳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定交付方式，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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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證。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若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

支付當月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

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

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

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

事故時，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並應按日數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

費。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第七條  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兩年內，申請復效。但保險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

效。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請，並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保險

成本及保單管理費，並另外繳交至少ㄧ期之目標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

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復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復效申請

送達本公司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要保人如未於十日內交齊本

公司要求提供之可保證明者，本公司得退回該次復效之申請。 
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度者，本公司得拒絕其復效。 
本公司未於第三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不為

拒絕者，視為同意復效，並經要保人清償及繳交第二項約定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

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依第三項提出申請復效者，除有同項後段或第四項之情形外，於交齊可保證明，並清

償及繳交第二項約定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繳交之目標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

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依第十三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三十四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七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

三十四條第二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

之。 
本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保險成本，以後仍依約定扣除

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

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

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

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八條  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

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

公司得解除契約，且得不退還已扣繳之保費費用、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其保險事故發生

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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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增加基本保額時，對於本公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

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

得解除該加保部分之契約，且得不退還已扣繳之保費費用、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其保險

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二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自契約開始

日或增加基本保額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本公司依第一項解除契約時，若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大於零，則本公司以契約解除日

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倘被保險人已身故，且已收齊第二十八條

約定之申領文件，則本公司以收齊申領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

人。但要保人死亡、失蹤、居住所不明，致通知不能送達時，本公司得將該通知送達受益人。 
 
第九條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的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依第二條第五款約定申請交付之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本公司以

下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將該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

指定之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的投資標的中： 
一、該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本公司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條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保額變更的限制 
 

本契約下列金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比例，應在「保單帳戶

價值比率」以上，始得繳交該次保險費： 
一、 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 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 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 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之餘

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若已依第十四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貨幣

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本契約下列金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比例，應在「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以上，始得變更基本

保額： 

一、 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 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 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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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 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

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若已依第十四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貨幣

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

的之金額。 
第一項及第二項數值之判斷時點，以下列時點最新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率為準計算： 
一、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 
二、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第十一條  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的收取方式 
 

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計算本契約之保險成本及保單

管理費，於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由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但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之保險成本

及保單管理費，依第二條第十二款約定自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 
本公司依前項計算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並按下列順序由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 
一、從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扣費順序中扣除； 
二、由貨幣帳戶扣除； 
三、由保單帳戶價值中依當時各投資標的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後扣除。 
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於每保單週月日收取，但該保單週月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

一個資產評價日。 
 
第十二條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給付各項保險金、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返還保單帳戶價

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本契約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保險費及其加計利息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根據保險費投入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

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 
二、給付各項保險金、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償付解約金、

部分提領金額、保險單借款：本公司根據給付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

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三、收取部分提領費用、解約費用：本公司根據收取當時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

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四、保單管理費及保險成本之扣除：本公司根據費用扣除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

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五、投資標的之轉換：本公司根據收到申請書後第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

匯率買入價格，將轉出之投資標的金額扣除依第十五條約定之轉換費用後，依匯率參考

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轉換為等值轉入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金額。但投資

標的屬於相同幣別相互轉換者，無幣別轉換之適用。 
六、收取轉換費用：本公司根據收到申請書後第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

率買入價格計算。 
七、投資標的價值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計算：本公司根據計算投資標的價值或保單帳戶價值當

時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前項之匯率參考機構係指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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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惟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三條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 

 
第十四條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總額，依本契約所

持該投資標的價值占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

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本契約所提供之全權委託投資帳戶若有應由受委託投資公司自投資資產中提減(撥回)固定比

例金額予要保人之約定者(如附表二)，本公司應將提減(撥回)之金額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

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兩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本公司應將分配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於

該收益實際分配日投入該投資標的。但若本契約於收益實際分配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

分配日已超過有效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資該標的時，本公司將改以現金給付予

要保人。 
本契約若以現金給付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

主動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

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

大之值計算。若該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低於分配當時本公司之規定，或因要保人未提

供帳號、提供之帳號錯誤或帳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時，該次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將

改以投入與該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若本契約未提供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則改以

投入新臺幣貨幣帳戶。 
前項分配之處理方式，本公司得予以修改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 
 
第十五條  投資標的轉換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本公司申請不同投資標的間之轉換，

並應於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定欲轉

入之投資標的。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

價值，並以該價值扣除轉換費用後，於本公司收到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的次二個資產

評價日配置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前項轉換費用如附表一。 
當申請轉換的投資標的，經本公司基於轉換標的當時之法令規範或商品適合度等因素，評估

不適合要保人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六條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但若投資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

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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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

獲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

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

及再投資外，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

方式通知後十五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

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

已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

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

數及提領次數。 
 
第十七條  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導致本公司無法申購或申請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

負擔利息，並依與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間約定之恢復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計

算日，計算申購之單位數或申請贖回之金額： 
一、因天災、地變、罷工、怠工、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國內外政府單位之命令。 
三、投資所在國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四、非因正常交易情形致匯兌交易受限制。 
五、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使用之通信中斷。 
六、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贖回請求或給付申購單位、贖回金額等其他特殊情事者。 
要保人依第三十四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約定給付保險金時，如投資標的遇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致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本契約以不計入

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可借金額上限或保險金，且不加計利息。待特殊情事

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計算保險金或依要保人之申請重新計算可借金額上限。 
第一項特殊情事發生時，本公司應主動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告知要保人。 
因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已無可供申

購之單位數，或因法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

標的及比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應於接獲主管機關或發行、

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通知後十日內於網站公告處理方式。 
 
第十八條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

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14 / 3114/28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保險成本)。 
八、期末之保險金額、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之情形。 

 
第十九條  契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要保人繳費累積達有保單帳戶價值而申請終止契約時，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次一

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及按未經過日數比例返還

已扣除之保險成本，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

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 

 
第二十條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繳交保險費，如累積有保單帳戶價值時，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

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元且提領後

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一萬元。提領部分視為終止，其解約金之計算，依第十九條

第三項約定辦理。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三、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解約費用及部

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

算。 
前項解約費用及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一。 
本公司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後，將依第二十一條約定重算保險金扣除額。 

 
第二十一條  保險金扣除額的計算 
 

保險金扣除額於投保當時為零，要保人若有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或繳交保險費時，每次由

本公司重新計算保險金扣除額。其計算方式為： 
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 
＝ 計算前之保險金扣除額 

－ 要保人本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 要保人本次部分提領之金額。 

但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不得為負值。 
要保人亦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向本公司申請還原保險金扣除額為零，該還原之部分按第二

條第一款增加基本保額之約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

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

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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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失蹤者，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

時日為準，並依第二十五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本

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如要保人或受益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以認為被保險人極可

能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應依意外傷害事故發生日為準，並依第二十五條約定返

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 
 
第二十四條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一百零一歲之保單週年日零時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該

日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應加計利息，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其利息計算方式應按存放於原投

資標的計價幣別之貨幣帳戶之宣告利率，自本公司收到投資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逐日以日

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日。 
 
第二十五條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若因受益人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後仍依第十一條約定收取保險成本時，本公

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身故保險金」給付。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

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三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

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

司不負給付責任。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

如有超過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

分之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其資產評價日依受益人檢齊申

請喪葬費用保險金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 
第五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
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

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

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附)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

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

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受益人依第二十八條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四十條所約定之

時效，本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

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第二十六條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附表四所列之完全失能等級之一，並經完全失能診斷確定

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若因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致成完全失能後仍依第十一條約定收取保險成本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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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受益人依第三十條約定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四十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得

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

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第二十七條  祝壽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祝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保險金申請書。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八條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九條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的申請 
 

要保人或應得之人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或第三十一條約定申請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時，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因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事致成完全失能而提出前項申請者，前項第二款文件

改為失能診斷書。 
 
第三十條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失能診斷書。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受益人申領失能之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

另得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

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不因此延展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約定應給付之期限。 
 
第三十一條  除外責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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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完全失能。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十二條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失能時，本公司按第二十六條的約定給付完全

失能保險金。 
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保險金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或受益人檢齊所須文件送達本公司次

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依照約定返還予應得之人。 
 
第三十二條  受益人受益權之喪失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

其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

人原應得之部分，依原約定比例計算後分歸其他受益人。 
 
第三十三條  未還款項的扣除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時，如要保人仍有

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寬限期間欠繳之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等未償款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

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第三十四條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

戶價值之五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

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下稱還款期限屆滿日）

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第二個工作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價值並扣

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式及贖回款項

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

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

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

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

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保險單借款之利息，按計息當時本公司網站首頁所公佈的利率計算。 

 
第三十五條  不分紅保單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第三十六條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

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高於本契約最高承保年齡者，本契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如有已償付部分提領金額、已償付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及要保人未償還之保險單

借款本息者，應先扣除之。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若已依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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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貨幣帳戶，則不列入已償付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之扣除計

算。 
二、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成本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成本。如在

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前述溢繳保險成本本公司不予退還，

改按原扣繳保險成本與應扣繳保險成本的比例提高淨危險保額，並重新計算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給付之。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成本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保險成本或按照原扣繳

的保險成本與被保險人的真實年齡應扣繳的保險成本比例減少淨危險保額。但在發生保

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責於本公司者，要保人不得要求補繳短繳的保險成本，

本公司改按原扣繳保險成本與應扣繳保險成本的比例減少淨危險保額，並重新計算身故、

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給付之；但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應按原身

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扣除短繳保險成本後給付。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各款約定之金

額，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

取其大之值計算。 
 
第三十七條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約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身故受益人，如未指定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

受益人。 
二、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身故受益人，如要保

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公司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要、被保險人為同

一人時為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身故，除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

已另行指定受益人，或本契約另已約定其他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項保險

金之受益人。 
如祝壽保險金受益人非為被保險人，且先於被保險人身故，除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另

行指定受益人，或本契約另已約定其他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為該項保險金之受益人。 
本契約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時，其受益順序及應得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三十八條  投資風險與法律救濟 
 

要保人及受益人對於投資標的價值須直接承擔投資標的之法律、匯率、市場變動風險及投資

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信用風險所致之損益。 
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慎選投資標的，加強締約能力詳加審視雙方契約，並應注意

相關機構之信用評等。 
本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或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之事由減損本

投資標的之價值致生損害要保人、受益人者，或其他與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所約定之賠

償或給付事由發生時，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並基於要保人、受益人之利益，即刻

且持續向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進行追償。相關追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前項追償之進度及結果應以適當方式告知要保人。 

 
第三十九條  變更住所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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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時效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四十一條  批註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

約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後生效，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

或發給批註書。 
 
第四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

國境外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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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費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65% 0% 

 

2. 保險成本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

年齡與淨危險保額計算。其中淨危險保額會因要保人選

擇之保險型態(如丁型、戊型)而不同。 
三、投資相關費用(詳細內容如投資標的之各項費用彙整) 

1. 申購手續費 (1) 貨幣帳戶：無。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2. 管理費 (1) 貨幣帳戶：無。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05% ~ 1.5%。 

3. 保管費 (1) 貨幣帳戶：無。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05%。 

4. 贖回費用 (1) 貨幣帳戶：無。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5. 轉換費用 每一保單年度內十二次免費，超過十二次起每次收取新

臺幣 500 元。 
6. 其他費用 無。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用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時，本公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

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

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7% 6% 5% 0% 

 

2. 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 短線交易費用 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契約已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

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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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之各項費用彙整：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計價 

幣別 
申購 

手續費 

管理費 
(每年) 
(註 1) 

保管費 
(每年) 
(註 1) 

贖回 

費用 

貨幣帳戶 

新臺幣貨幣帳戶 新臺幣計價之銀行存款。宣告利率不得

低於 0。 新臺幣 無 無 無 無 

美元貨幣帳戶 美元計價之銀行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

於 0。 美元 無 無 無 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計價 

幣別 
申購 

手續費 
管理費 

(每年) 
(註 1) 

保管費 

(每年) 
(註 1) 

贖回 

費用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全球贏

新投資組合-累積 
類全委型 新臺幣 無 

最高

1.15% 
(註 2 (a)) 

0.05% 無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全球贏

新投資組合-月撥回 (撥回

率或撥回金額非固定，全權

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類全委型 新臺幣 無 
最高

1.15% 
(註 2 (b)) 

0.05% 無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戰略贏

家投資組合-累積 類全委型 美元 無 1.5% 

投資專戶每月月底日之委託投資資產

市值，按美國市場每年 0.0125%、歐

洲市場每年 0.0140%之比率計算各月

份之保管手續費，自資產中扣除。 

無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戰略贏

家投資組合-月撥回 (撥回

率或撥回金額非固定，全權

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類全委型 美元 無 1.5% 

投資專戶每月月底日之委託投資資產

市值，按美國市場每年 0.0125%、歐

洲市場每年 0.0140%之比率計算各月

份之保管手續費，自資產中扣除。 

無 

註 1：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管理費及保管費於淨值中反映，本公司不另外收取。若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之子基金如屬經

理公司本身之基金，經理公司就該部分委託投資資產不得收取委託報酬。 
註 2：(a) 投資標的管理費視每月第二個資產評價日淨值為計算基礎，若淨值在新臺幣 10.5 元(含)以上，則當月第三個資

產評價日起至次月第二個資產評價日止管理費收取 1.15%；若淨值未達新臺幣 10.5 元，則當月第三個資產評價

日起至次月第二個資產評價日止管理費收取 1.05%。 
(b) 投資標的管理費視每月提減(撥回)基準日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淨值為計算基礎，若淨值在新臺幣 10 元(含)以

上，則當月提減(撥回)基準日後第二個資產評價日起至次月提減(撥回)基準日後第一個資產評價日止管理費收取

1.15%；若淨值未達新臺幣 10 元，則當月提減(撥回)基準日後第二個資產評價日起至次月提減(撥回)基準日後第

一個資產評價日止管理費收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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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投資標的 

 

計價 
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是否有 
單位 
淨值 

是否 
配息 投資內容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名稱 

貨幣帳戶 

新臺幣 新臺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新臺幣計價之銀行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 美元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美元計價之銀行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計價 
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是否有 
單位 

淨值 

委託資產定期提減(撥回)機制 

(註 1) 
投資

內容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名稱 

新臺幣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

全球贏新投資組合

-累積 
有 無 類全

委型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新臺幣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

全球贏新投資組合

-月撥回 (撥回率或

撥回金額非固定，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

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有 

(1) 委託資產撥回方式：現金。 
(2) 固定撥回 
(a) 每月一次撥回委託投資資產。 
(b) 撥回機制：每月一次採特定比例撥回。首次委

託投資資產入金之日參考單位淨資產價值為

新臺幣 10 元。以當月委託投資資產撥回基準

日之單位淨值為基礎，撥回年率 5%計算每受

益權單位撥回金額：每受益權單位撥回金額 = 
當月委託投資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單位淨值 x 
5%（撥回年率）÷ 12 個月。NAV<8 不撥回。 

(c) 撥回基準日(T day)：預定為每月 25 日，如遇

假日則順延至下一營業日。 
本帳戶定期撥回機制若遇委託資產流動性不足、

法令要求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將暫時

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

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

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全權委託

投資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之本帳戶淨資

產價值將可能因此減少。 

類全

委型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

戰略贏家投資組合

-累積 
有 無 類全

委型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

戰略贏家投資組合

-月撥回 (撥回率或

撥回金額非固定，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

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有 

(1) 委託資產撥回方式：現金。 
(2) 固定撥回 
(a) 每月一次採特定比例撥回，預定為每月 15

日，如遇假日則順延至下一營業日。首次委託

投資資產之日淨值為 10 美元。 
(b) 資產撥回基準日 NAV≧10.5 時，每受益權單

位將撥回基準日淨值*8%÷12。 
(c) 資產撥回基準日 NAV＜10.5 且≧9 時，每受

益權單位將撥回基準日淨值*5%÷12。 
(d) 資產撥回基準日 NAV＜9 時，每受益權單位

將撥回基準日淨值*3%÷12。NAV<8 不撥回。 
本帳戶定期撥回機制若遇委託資產流動性不足、

法令要求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將暫時

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

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

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全權委託

投資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之本帳戶淨資

類全

委型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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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價值將可能因此減少。 
註 1：提減(撥回)機制或給付方式如因市場經濟環境改變、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可抗力情事等，且足以對委託投資之資產

及其收益造成重大影響者，代操機構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並將其公告予保戶知悉，以符合善良管理人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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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投資型壽險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投資內容名稱 種類 申購手續費 經理費 
(每年) 

保管費 
(每年) 

贖回 
手續費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全球贏新投資組合-累積 類全委型 由本公司支付 無 無 由本公司支付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全球贏新投資組合-月撥回

(撥回率或撥回金額非固定，全權委託帳戶之資

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類全委型 由本公司支付 無 無 由本公司支付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戰略贏家投資組合-累積 類全委型 由本公司支付 無 無 由本公司支付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戰略贏家投資組合-月撥回 
(撥回率或撥回金額非固定，全權委託帳戶之資

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類全委型 由本公司支付 無 無 由本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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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完全失能程度表 

 
項別 失 能 程 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雙目均失明者。(註 1)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永久喪失咀嚼(註 2)或言語(註 3)之機能者。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 4)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

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註 5) 
註： 

1.失明的認定 
(1) 視力的測定，依據萬國式視力表，兩眼個別依矯正視力測定之。 
(2) 失明係指視力永久在萬國式視力表零點零二以下而言。 
(3) 以自傷害之日起經過六個月的治療為判定原則，但眼球摘出等明顯無法復原之情

況，不在此限。 
2.喪失咀嚼之機能係指因器質障害或機能障害，以致不能作咀嚼運動，除流質食物外，不

能攝取者。 
3.喪失言語之機能係指後列構成語言之口唇音、齒舌音、口蓋音、喉頭音等之四種語音機

能中，有三種以上不能構音者。 
4.所謂機能永久完全喪失係指經六個月以後其機能仍完全喪失者。 
5.因重度神經障害，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者。 
上述「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係指食物攝取、大小便始末、穿脫衣服、起居、

步行、入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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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 
 

單位:元/每萬元淨危險保額 
保險年齡 男性 女性  保險年齡 男性 女性 

15 0.2867 0.1508  58 7.5700 3.3350 
16 0.3792 0.1717  59 8.3667 3.7242 
17 0.4500 0.1933  60 9.1192 4.1533 
18 0.4867 0.2025  61 9.7333 4.5675 
19 0.5058 0.2075  62 10.4933 4.9858 
20 0.5200 0.2108  63 11.4158 5.4642 
21 0.5342 0.2158  64 12.4842 6.0158 
22 0.5567 0.2275  65 13.6700 6.6608 
23 0.5917 0.2458  66 14.9100 7.4133 
24 0.6350 0.2692  67 16.2475 8.2900 
25 0.6842 0.2967  68 17.7683 9.3017 
26 0.7375 0.3058  69 19.4658 10.4500 
27 0.7717 0.3108  70 21.2967 11.7342 
28 0.8042 0.3167  71 23.3008 13.1417 
29 0.8400 0.3250  72 25.4308 14.6142 
30 0.8842 0.3342  73 27.7417 16.2733 
31 0.9392 0.3458  74 30.2200 18.1275 
32 1.0075 0.3667  75 32.9017 20.2208 
33 1.0875 0.4008  76 35.7608 22.5742 
34 1.1775 0.4358  77 38.8558 25.1683 
35 1.2767 0.4658  78 42.2192 28.0583 
36 1.3842 0.4950  79 45.9083 31.2250 
37 1.5033 0.5292  80 49.9517 34.6900 
38 1.6242 0.5767  81 54.3767 38.5083 
39 1.7408 0.6300  82 59.1433 42.6950 
40 1.8783 0.6850  83 64.3367 47.3308 
41 2.0242 0.7400  84 69.8767 52.4183 
42 2.1967 0.7925  85 75.8775 58.0150 
43 2.3958 0.8550  86 82.3958 64.3375 
44 2.6158 0.9317  87 89.4608 71.2225 
45 2.8483 1.0258  88 97.2767 78.9833 
46 3.0950 1.1308  89 105.9975 87.5192 
47 3.3608 1.2417  90 116.0308 97.2775 
48 3.6508 1.3633  91 127.6308 109.0117 
49 3.9717 1.5033  92 139.1333 123.4608 
50 4.2800 1.6600  93 151.6733 137.5425 
51 4.6033 1.8392  94 165.3425 153.2292 
52 4.9492 2.0125  95 180.2433 170.7058 
53 5.2925 2.1833  96 196.4883 190.1758 
54 5.6283 2.3442  97 214.1958 211.8658 
55 5.9908 2.5183  98 233.5008 236.0300 
56 6.4075 2.7292  99 254.5442 262.9500 
57 6.9333 2.9992  100 277.4850 292.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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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標的之揭露 

※ 安達人壽新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投資標的說明書】 
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investment-objectives
-for-vul-zhan-lue-ying-jia-prospectus.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investment-objectives-for-vul-zhan-lue-ying-jia-prospectus.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investment-objectives-for-vul-zhan-lue-ying-jia-prospect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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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保險公司基本資料 

一、公司名稱：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25 號 7 樓 

三、網    址：www.chubblife.com.tw 

四、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709 

五、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 

 

http://www.chubb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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